附件1

石嘴山市然尔特新能源有限公司惠农区

200MWp光储一体化新能源复合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核查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坚决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水保〔2018〕133号）《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关于做好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的函》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年11月3日，总站对石嘴山市然尔特新能源有限公司惠农区200MWp光储一体化新能源复合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工程概况

石嘴山市然尔特新能源有限公司惠农区200MWp光储一体化新能源复合项目位于石嘴山市惠农区，属新建项目，建设规模为200兆瓦。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光伏发电单元50个，安装箱变及逆变器50台，35千伏集电线路58公里，检修道路11.5公里，进站道路50米，新建110千伏升压站及储能设施1座，施工营地1处。项目总占地面积378.07公顷，土石方挖填总量27.16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90000万元，总工期9个月。

2022年6月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宁水审发〔2022〕103号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2023年8月，建设单位石嘴山市然尔特新能源有限公司委托宁夏璟炫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2023年9月，建设单位委托图新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2024年8月，建设单位委托宁夏朔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工作，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合格。

2024年11月27日，建设单位以石嘴山然尔特〔2024〕10号向自治区水利厅报备了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取得了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查看现场、查阅资料、询问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组抽查了光伏发电区和升压站及储能设施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功能发挥情况；查阅了验收材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单位、监测、监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了询问，重点核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等。

从核查情况看，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初步设计、监测和监理，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基本符合要求，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落实。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石嘴山市然尔特新能源有限公司惠农区200MWp光储一体化新能源复合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程序、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
四、整改要求
（一）运营单位做好各个防治分区巡查与管理，对光伏板区内退化草地及时补植，保证应有的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

（二）建设单位应重视水土保持档案的收集、分类、整理、立卷、归档工作，妥善保管水土保持档案资料。
生产建设（运营）单位应当依法防治生产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水土流失，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确保水土保持设施长期发挥效益。

附件2

国能宁东可再生氢碳减排示范区12万千瓦

制氢光伏示范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核查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坚决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水保〔2018〕133号）《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关于做好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的函》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年11月6日，总站对国能宁东可再生氢碳减排示范区12万千瓦制氢光伏示范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程概况

国能宁东可再生氢碳减排示范区12万千瓦制氢光伏示范项目位于灵武市宁东镇境内，属新建项目，项目总装机容量120兆瓦。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光伏发电单元38个，安装箱变及逆变器38台，新建35千伏开关站1处，35千伏集电线路12.5公里，输电线路27.9公里，检修道路10公里，进场道路300米，施工营地1处。项目总占地面积265.06公顷，土石方挖填总量7.14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42800万元，总工期6个月。
2022年5月2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宁水审发〔2022〕97号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2023年7月，建设单位国能（宁夏宁东）绿氢能源有限公司委托宁夏宇坤监理服务有限公司开展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2024年6月，建设单位委托宁夏海天源高生态技术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工作，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合格。

2024年7月10日，建设单位以宁东绿氢函[2024]8号向自治区水利厅报备了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取得了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查看现场、查阅资料、询问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组抽查了光伏发电区、进场道路区和输电线路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功能发挥情况；查阅了验收材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单位、监测、监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了询问，重点核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等。

从核查情况看，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和监理，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基本符合要求，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落实。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国能宁东可再生氢碳减排示范区12万千瓦制氢光伏示范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程序、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但需要整改事项如下：

（一）光伏区道路存在多处冲沟、冲塌现象；

（二）输电线路区塔基地面植被覆盖度低；

（三）监测资料不完整，缺少输电线路塔基部位的照片。

四、整改要求

（一）建设单位应对光伏区冲沟、冲塌部位落实整治恢复，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二）建设单位应对输电线路区塔基地面植被覆盖度低的区域进行补植，并加强日常管护，提高植被保存率；

（三）监测单位补充完善监测相关资料。

各相关单位须依据上述整改要求，分别于2026年1月20日前报送整改方案、2026年4月底前报送整改完成情况至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建设单位应依法落实生产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强化水土保持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保障水土保持设施持续稳定发挥效益。
附件3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0万吨/年

煤制烯烃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核查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坚决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水保〔2018〕133号）《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关于做好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的函》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年11月6日，总站对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0万吨/年煤制烯烃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程概况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0万吨/年煤制烯烃项目位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临河工业园A区，属新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150万吨/年煤炭汽化制甲醇装置（4开2备）、50万吨/年甲醇制烯烃装置、25万吨/年乙烯共聚物（EVA）装置、30万吨/年聚丙烯装置，以及配套公用工程和辅助设施。项目建成达产后，主要形成年产25万吨EVA或部分生产低密度聚乙烯、30万吨聚丙烯，以及丙烷、C4、C5、硫磷等副产品生产能力。项目所需煤炭由建设单位通过市场采购解决。项目总占地面积125.37公顷，土石方挖填总量102.82万立方米，项目总投资129.73亿元，总工期30个月。

2021年8月1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宁水审发〔2021〕153号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2020年2月，建设单位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宁夏清溪水土保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2023年10月，建设单位委托宁夏朔方源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工作，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合格。

2024年8月5日，建设单位以宁宝能函〔2024〕139号向自治区水利厅报备了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取得了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查看现场、查阅资料、询问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组抽查了生产区和厂前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功能发挥情况；查阅了验收材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单位、监测、监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了询问，重点核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等。

从核查情况看，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初步设计、监测和监理，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基本符合要求，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落实。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0万吨/年煤制烯烃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程序、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

四、整改要求

（一）做好各个防治分区巡查与管理，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二）建设单位应重视水土保持档案的收集、分类、整理、立卷、归档工作，妥善保管水土保持档案资料。
生产建设（运行管理）单位应当依法防治生产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水土流失，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确保水土保持设施长期发挥效益。

附件4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盐池-宁东）降碳减排绿电替代示范

一期光伏复合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核查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坚决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水保〔2018〕133号）《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关于做好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的函》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年11月7日，总站对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盐池-宁东）降碳减排绿电替代示范一期光伏复合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程概况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盐池-宁东）降碳减排绿电替代示范一期光伏复合项目位于盐池县高沙窝镇，属新建项目。建设规模450兆瓦，建设内容包括：建设光伏发电单元94个，配套安装箱变94台，敷设35千伏集电线路20公里，整修检修道路49公里，进场道路1200米，布设施工营地1处。项目总占地面积969.79公顷，土石方挖填总量14.52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236125万元，总工期7个月。

2023年5月2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宁水审发〔2023〕83号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2023年7月，建设单位国电投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宁夏凡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委托图新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理。2024年3月，建设单位委托宁夏宏晓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工作，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合格。

2024年8月30日，建设单位以宁铝能科综合函〔2024〕52号向自治区水利厅报备了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取得了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查看现场、查阅资料、询问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组抽查了光伏发电区、进场道路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功能发挥情况；查阅了验收材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单位、监测、监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了询问，重点核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等。

从核查情况看，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初步设计、监测和监理，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基本符合要求，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落实。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盐池-宁东)降碳减排绿电替代示范一期光伏复合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程序、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
四、整改要求

（一）做好各个防治分区巡查与管理，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二）建设单位应重视水土保持档案的收集、分类、整理、立卷、归档工作，妥善保管水土保持档案资料；

生产建设（运行管理）单位应当依法防治生产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水土流失，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确保水土保持设施长期发挥效益。

附件5

宁夏抗旱应急水源红寺堡区金庄子水库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核查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坚决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水保〔2018〕133号）《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关于做好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的函》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年11月11日，总站对宁夏抗旱应急水源红寺堡区金庄子水库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程概况

宁夏抗旱应急水源红寺堡区金庄子水库工程位于吴忠市红寺堡区太阳山镇金子村境内，属新建小(1)型水库，设计总库容490万立方米。工程由水库工程区（包括坝体及建筑物、水库淹没区、水库管理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及弃土整平区)、防洪治理区（包括海道治理工程和导洪堤)、进场道路区、出水管线区及取土场五部分组成。工程占地83.53公颐，其中永久占地58公顷，临时占地25.53公顷。工程建设期挖填方总量559.44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15058.81万元，其中土建投资10784.2万元，总工期16个月。

2017年6月2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宁水审发〔2017〕81号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2020年11月，建设单位吴忠市红寺堡区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委托宁夏清溪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委托银川绿源兴盛水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工作，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合格。

2023年12月12日，建设单位以红建管发〔2023〕34号向自治区水利厅报备了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取得了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查看现场、查阅资料、询问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组抽查了水库工程区、防洪治理区、进场道路区、出水管线区及取土场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功能发挥情况；查阅了验收材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单位、监测、监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了询问，重点核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等。

从核查情况看，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初步设计、监测和监理，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基本符合要求，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落实。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宁夏抗旱应急水源红寺堡区金庄子水库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程序、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但需要整改事项如下：

（一）取土场边坡存在少部分冲沟。
四、整改要求
（一）建设单位应对取土场边坡进行整治和植被恢复，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二）建设单位应重视水土保持档案的收集、分类、整理、立卷、归档工作，妥善保管水土保持档案资料；

建设单位依据上述整改要求，于2026年4月底前报送整改完成情况至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依法落实生产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强化水土保持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保障水土保持设施持续稳定发挥效益。
附件6

中核同心韦州镇170MW牧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核查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坚决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水保〔2018〕133号）《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关于做好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的函》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年7月23日，总站对中核同心韦州镇170MW牧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程概况

中核同心韦州镇170MW牧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位于同心县韦州镇，属新建项目，建设规模为发展光伏发电170兆瓦。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光伏发电单元54个，安装箱变及逆变器54台，新建110千伏升压站1座，架设35千伏集电线路31.7公里，修建检修道路16.65公里、进站道路0.83公里，施工生产生活区1处。项目总占地面积311.63公顷，土石方挖填总量18.92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78511.86万元，总工期6个月。
2022年6月2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宁水审发〔2022〕129号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2022年9月，建设单位中核（宁夏）同心新能源有限公司委托图新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2023年1月，委托宁夏瑞沃水资源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工作，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合格。

2024年7月23日，建设单位以同心能源发〔2024〕4号向自治区水利厅报备了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取得了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查看现场、查阅资料、询问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组抽查了光伏发电区、升压站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功能发挥情况；查阅了验收材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单位、监测、监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了询问，重点核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等。

从核查情况看，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初步设计、监测和监理，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基本符合要求，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落实。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中核同心韦州镇170MW牧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程序、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但需要整改事项如下：

（一）自主验收报备后新增检修道路未整治恢复；

（二）部分光伏板区植被覆盖度低；

（三）排水沟有杂物；

（四）部分光伏箱变区域堆土未整治。

四、整改要求
（一）建设单位应对新增检修道路落实整治恢复，并按要求落实砾石覆盖措施，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二）对光伏板区植被覆盖度低的区域进行补植补种，保证应有的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
（三）建设单位应及时清理排水沟杂物，保障其应有功能正常发挥。

（四）建设单位对光伏箱变区域堆土进行整治恢复。
各相关单位须依据上述整改要求，分别于2026年1月20日前报送整改方案、2026年4月底前报送整改完成情况至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建设单位应依法落实生产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强化水土保持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保障水土保持设施持续稳定发挥效益。
附件7

宁夏佳洋能源200MWp光伏发电复合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核查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坚决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水保〔2018〕133号）《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关于做好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的函》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年11月4日，总站对宁夏佳洋能源200MWp光伏发电复合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程概况

宁夏佳洋能源200MWp光伏发电复合项目位于中宁县喊叫水乡，属新建项目，建设规模200兆瓦。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光伏发电单元56个，安装箱变及逆变器56台，35千伏集电线路30公里，检修道路24.5公里，进站道路50米，新建110千伏升压站1座，施工生产生活区1处。项目总占地面积300.79公顷，土石方挖填总量15.36万立方米，项目总投资94236.66万元，总工期7个月。

2022年9月2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宁水审发〔2022〕200号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2023年4月，建设单位中宁县佳洋新能源有限公司委托宁夏璟炫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建设单位委托图新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2024年7月，建设单位委托宁夏海天源高生态技术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工作，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合格。

2024年7月24日，建设单位以中佳能发〔2024〕第059号向自治区水利厅报备了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取得了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查看现场、查阅资料、询问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组抽查了升压站区、光伏场区和检修道路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功能发挥情况；查阅了验收材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单位、监测、监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了询问，重点核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等。

从核查情况看，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和监理，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基本符合要求，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落实。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宁夏佳洋能源200MWp光伏发电复合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程序、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但需要整改事项如下：

（一）光伏板下未实施植被措施，坡面汇流冲刷严重，形成大的冲沟，存在水土流失问题及隐患；

（二）验收报告不完整，附图不规范；

（三）监理、监测报告内容不符技术规定要求。

四、整改要求

（一）加强光伏板区管理维护，对光伏区裸露部位及时补植，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二）监测单位应完善监测报告，补充原始记录、防治责任范围图、水土保持措施矢量图等资料；

（三）监理单位应补充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完善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具体工程量；
（四）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应完善鉴定书中水土保持设计情况，补充完善验收报告相关附图。
各相关单位须依据上述整改要求，分别于2026年1月20日前报送整改方案、2026年4月底前报送整改完成情况至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建设单位应依法落实生产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强化水土保持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保障水土保持设施持续稳定发挥效益。
附件8

宁夏天元热电联产有限公司2×350MW热电

联产自备电站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核查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坚决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水保〔2018〕133号）《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关于做好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的函》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年11月4日，总站对宁夏天元热电联产有限公司2×350MW热电联产自备电站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程概况

宁夏天元热电联产有限公司2×350MW热电联产自备电站工程建设地点位于中宁工业园新材料循环经济示范区。本项目本期建设2×350MW超临界间接空冷机组，配套2×1200吨/小时超临界变压运行直流锅炉，同步建设脱硫脱硝装置，预留4×350MW超临界间接空冷机组扩建条件。本项目总占地42.18公顷，其中永久占地29.57公顷，临时占地12.61公顷，占地类型主要为荒草地。建设期土石方挖填总量35.48万立方米。项目总投资290708万元，土建投资55343万元，总工期为70个月。

2014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以水保函〔2014〕298号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2016年10月，建设单位宁夏天元热电联产有限公司委托云南润滇节水技术推广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和水土保持监理工作。2019年10月，建设单位委托宁夏华江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工作，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合格。

2025年4月7日，建设单位以宁天元热电发〔2025〕1号向自治区水利厅报备了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取得了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查看现场、查阅资料、询问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组抽查了光伏发电区、开关站区和架空线路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功能发挥情况；查阅了验收材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单位、监测、监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了询问，重点核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等。

从核查情况看，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和监理，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基本符合要求，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落实。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宁夏天元热电联产有限公司2×350MW热电联产自备电站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程序、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但需要整改事项如下：

（一）施工生产区、冷却塔东侧边坡等区域植被恢复效果差，林草覆盖度不符合要求；

（二）验收报告不完整，附图不规范，鉴定书未明确水土保持设计工作；

（三）监测资料未附防治责任范围图、水土保持措施效果图和原始记录；

（四）监理资料未附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内容不详实。

四、整改要求

（一）建设单位应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管理，对施工生产区、冷却塔东侧边坡等区域植物措施进行补植补种，提升林草覆盖度，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二）监测单位应补充原始监测记录，提交防护责任范围图、水土保持措施矢量图等资料；

（三）监理单位应补充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完善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具体工程量；

（四）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应补充完善鉴定书中水土保持设计情况，补充完善验收报告相关附图。
各相关单位须依据上述整改要求，分别于2026年1月20日前报送整改方案、2026年4月底前报送整改完成情况至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建设单位应依法落实生产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强化水土保持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保障水土保持设施持续稳定发挥效益。

附件9

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工程（一期）2021年度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自主验收核查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坚决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水保〔2018〕133号）《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关于做好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的函》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年11月6日，总站对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一期）2021年度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程概况

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一期工程2021年度项目位于吴忠市同心县、红寺堡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及海原县，属改扩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改造渠道建筑物17座，改造渠道4.9公里及巡护道路7.8公里，更新改造固海扬水管理处灌溉试验站设备等。项目总占地面积14.08公顷，土石方挖填总量8.46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7487万元，总工期11个月。

2021年10月1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宁水审发〔2021〕203号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2021年6月，建设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中心委托宁夏清溪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21年9月，建设单位委托银川绿源兴盛水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工作，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合格。

2024年11月18日，建设单位以宁水建中心发〔2024〕145号向自治区水利厅报备了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取得了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查看现场、查阅资料、询问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组抽查了光伏发电防治区、场外集电线路防治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功能发挥情况；查阅了验收材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单位、监测、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了询问，重点核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等。

从核查情况看，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基本符合要求，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落实。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一期工程2021年度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程序、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但需要整改事项如下：

工程沿线渡槽墩台林草覆盖度不符合要求，有多处冲沟，存在水土流失问题及隐患。

四、整改要求

建设单位应根据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适时对沿线渡槽墩台区覆盖低的区域进行补植补种，提升林草覆盖度，有效防治水土流失，并于2026年4月底前报送整改完成情况至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依法落实生产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强化水土保持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保障水土保持设施持续稳定发挥效益。
附件10

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工程（二期）2021年度水土保持

设施自主验收核查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坚决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水保〔2018〕133号）《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关于做好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的函》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年11月6日，总站对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二期）2021年度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程概况

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二期）2021年度项目位于中卫市中宁县和吴忠市同心县境内，为改扩建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围海四干渠2.76千米渠道砌护改造及建筑物改造3座、东二支干渠3.98千米渠造砌护改造及建筑物改造5座，改造斗口61座。共计改造69座建筑物。工程由渠道工程区、建筑物区、施工便道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组成。工程总占地14.17公顷，其中永久占地12.79公顷。土石方挖填总量7.8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5188万元，总工期16个月。

2022年5月2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宁水审发〔2022〕88号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2022年2月，建设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中心委托宁夏清溪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委托银川绿源兴盛水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合格。

2024年11月18日，建设单位以宁水建中心发〔2024〕144号向自治区水利厅报备了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取得了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查看现场、查阅资料、询问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组抽查了架空线路区、施工便道区和地埋线路区，以及全段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功能发挥情况；查阅了验收材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单位、监测、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了询问，重点核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等。

从核查情况看，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基本符合要求，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落实。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二期）2021年度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程序、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但需要整改事项如下：

工程沿线渡槽墩台林草覆盖度不符合要求，有多处冲沟，存在水土流失问题及隐患。

四、整改要求

建设单位应根据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适时对沿线渡槽墩台区覆盖低的区域进行补植补种，提升林草覆盖度，有效防治水土流失，并于2026年4月底前报送整改完成情况至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依法落实生产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强化水土保持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保障水土保持设施持续稳定发挥效益。
附件11

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工程（三期）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核查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坚决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水保〔2018〕133号）《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关于做好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的函》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年11月6日，总站对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三期）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程概况

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三期）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和吴忠市同心县。建设规模为灌溉面积90.6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同心一干渠更换管道8.20千米、固海二干渠渠堤加固1.5千米、固海三干渠渠顶道路6.20千米，配套巡护道路铺设砾石23千米；建筑物改造共计31座（维修改造21座，包括翻建9座，新建1座）；固海扬水李堡（七）泵站改造；修筑临时施工便道2.40千米；布设施工生产生活区3处。工程实际总占地25.77公顷，其中永久占地19.88公顷，临时占地5.89公顷。土石方挖填总量16.44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10389.12万元，总工期11个月。
2022年7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宁水审发〔2022〕151号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2022年5月，建设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中心委托宁夏清溪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22年2月建设单位委托宁夏清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工作，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合格。

2024年11月18日，建设单位以宁水建中心发〔2024〕143号向自治区水利厅报备了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取得了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查看现场、查阅资料、询问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组抽查了路基涵洞区、施工生产区、施工便道区，以及全段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功能发挥情况；查阅了验收材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单位、监测、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了询问，重点核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等。

从核查情况看，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基本符合要求，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落实。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三期）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程序、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但需要整改事项如下：

工程沿线渡槽墩台林草覆盖度不符合要求，有多处冲沟，存在水土流失问题及隐患。

四、整改要求

建设单位应根据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适时对沿线渡槽墩台区覆盖低的区域进行补植补种，提升林草覆盖度，有效防治水土流失，并于2026年4月底前报送整改完成情况至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依法落实生产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强化水土保持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保障水土保持设施持续稳定发挥效益。
附件12

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工程（四期）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核查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坚决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水保〔2018〕133号）《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关于做好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的函》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年11月6日，总站组织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四期）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程概况

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四期）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和吴忠市同心县，属改扩建建设类工程。建设内容：砌护改造同心支干渠0+000-5+186段5.19公里，固四干渠新建截洪沟1.14公里，固五干渠新建截洪沟0.16公里，渠拜加高备宽5.23公里，固六干渠新建截洪沟0.65公里，渠堤加高备宽0.25公里；翻建、改造渠系建筑物42座；施工便道0.85公里，布设施工生产生活区4处。工程由渠道工程区、施工便道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组成。土石方挖填总量16.06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4891.71万元，总工期8个月。

2023年10月2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宁水审发〔2023〕163号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2023年8月，建设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中心委托宁夏清溪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22年2月，建设单位委托宁夏清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工作，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合格。

2024年11月18日，建设单位以宁水建中心发〔2024〕142号向自治区水利厅报备了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取得了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查看现场、查阅资料、询问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组抽查了路基、路面、排水、涵洞、附属设施等工程，以及全段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功能发挥情况；查阅了验收材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单位、监测、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了询问，重点核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等。

从核查情况看，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基本符合要求，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落实。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宁夏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四期）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程序、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但需要整改事项如下：

工程沿线渡槽墩台林草覆盖度不符合要求，有多处冲沟，存在水土流失问题及隐患。

四、整改要求

建设单位应根据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适时对沿线渡槽墩台区覆盖低的区域进行补植补种，提升林草覆盖度，有效防治水土流失，并于2026年4月底前报送整改完成情况至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依法落实生产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强化水土保持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保障水土保持设施持续稳定发挥效益。
附件13
国道566西吉县上堡至夏寨段公路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核查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坚决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水保〔2018〕133号）《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关于做好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的函》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年11月6日，总站对国道566西吉县上堡至夏寨段公路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程概况

国道566西吉县上堡至夏寨段公路位于固原市西县县城北部，起点K0+000位于西吉县吉强镇上堡村滨河路与G309线交叉口，路线沿现状秀山路由西向东布设，终点K16+960止于吉强镇夏寨村西会高速跨G566线桥下。项目路线全长16.960公里，建设性质为改扩建，全线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除K15+512.670~K16+160.931段（既有迎宾大道利用段）维持现状路基宽度45米外，其余路段路基宽度19米，桥梁与路基同宽，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

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涵洞工程、交叉工程、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等，全线新建上堡大桥327米/1座，设置涵洞34道，平面交叉共27处，客运停靠站9处。项目原方案阶段不设取土场，实际较原方案新增2处取土场。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81.07公顷，土石方挖方量为174.72万立方米，填方量165.18万立方米，借方1.91万立方米，弃方11.45万立方米，弃方全部弃于Q1弃渣场。本项目由主体工程和临时工程组成，按防治分区分为路基桥涵区、弃渣场区、施工便道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取土场区5个防治分区。

工程总投资45891.24万元，其中土建投资费31353.82万元，项目于2021年11月开工建设，2023年6月完工，建设总工期20个月。
2021年12月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宁水审发〔2021〕247号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2022年3月，建设单位建设单位西吉县公路建设管理中心委托宁夏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委托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委托宁夏永明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工作，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合格。

2025年3月19日，建设单位以西建管函字〔2025〕3号向自治区水利厅报备了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取得了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查看现场、查阅资料、询问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组抽查了路基桥涵防治区、互通立交防治区、附属设施防治区、弃土场防治区、施工营地防治区、施工道路防治区，以及全程道路段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功能发挥情况；查阅了验收材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单位、监测、监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了询问，重点核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等。

从核查情况看，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初步设计、监测和监理，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基本符合要求，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落实。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国道566西吉县上堡至夏寨段公路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程序、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但需要整改事项如下：

（一）监测报告内容不符技术规定要求，未附防治责任范围图、水土保持措施效果图和原始记录；

（二）监理资料未附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内容不详实；

（三）验收报告附图不符合规范要求。

四、整改要求
（一）监测单位应完善监测报告，补充原始记录、防护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措施矢量图等资料；

（二）监理单位应完善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资料，补充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具体工程量；

（三）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应按照规范要求补充完善相关附图。
各相关单位须依据上述整改要求，分别于2026年1月20日前报送整改方案、2026年4月底前报送整改完成情况至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建设单位应依法落实生产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强化水土保持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保障水土保持设施持续稳定发挥效益。

附件14

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小河流域石家峡水库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核查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坚决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水保〔2018〕133号）《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关于做好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的函》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年11月6日，总站对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小河流域石家峡水库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程概况

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小河流域石家峡水库工程位于固原市彭阳县古城镇，属新建建设类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新建重力坝1座（泄洪建筑物结合坝体布置）、水库管理所1处、移民安置区1处，改建道路2.6公里，施工临时道路1.0公里，设置弃渣场1处、施工生产生活区1处。工程总占地126.22公顷，工程建设期土石方总量为33.44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1.847亿元，总工期28个月。

2020年10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宁水审发〔2020〕125号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2022年4月，建设单位彭阳县水利服务中心委托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峰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2021年5月，委托黄河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2022年4月，委托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峰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工作，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合格。
2024年11月30日，建设单位以彭水发〔2024〕235号向自治区水利厅报备了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取得了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查看现场、查阅资料、询问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组抽查了升压站区、架空线路区、办公生活区、施工便道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功能发挥情况；查阅了验收材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单位、监测、监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了询问，重点核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等。

从核查情况看，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初步设计、监测和监理，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基本符合要求，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落实。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小河流域石家峡水库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程序、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

四、整改要求
要求水库管理所，完善道路截排水体系，预防山体逆流进入水库坝顶，强化运行期水土保持设施管护，保障其应有功能正常发挥，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建设单位须依据上述整改要求，分别于2026年1月20日前报送整改方案、2026年4月底前报送整改完成情况至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建设单位应依法落实生产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强化水土保持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保障水土保持设施持续稳定发挥效益。
